台州学院人事处文件

台学院人发〔2011〕37号



关于2012年外出进修和报考研究生有关事项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

现将我校教职工申请2012年外出进修和报考研究生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教职工申请外出进修和报考研究生的有关基本政策将按照《台州学院关于教职工继续教育工作的暂行规定》（台学院发〔2004〕93号）、《台州学院关于教职工继续教育工作的补充规定》（台学院发〔2006〕101号）执行。

2.申请外出进修和报考研究生的教职工填写《台州学院教职工学历（学位）培训进修审批表》（附件1）或《台州学院教职工非学历（学位）培训进修审批表》（附件2）交所在部门。各部门要根据学校继续教育有关规定并结合本部门实际，经集体讨论，由部门负责人在审批表上签署书面意见后，于10月21日前统一报送人事处，各二级学院还需填写“--学院2012年拟安排教职工进修情况汇总表”（附件3）
(电子表格发送至xulujie@tzc.edu.cn)。
本次申请进修涉及2012年全年计划（包括外出访学，报考在职研究生和非定向研究生等），2011年10月份参加在职硕士考试（包括高校教师硕士、公共管理硕士、艺术硕士等专业硕士）的教职工如2012年可能需再考也要在此次提出申请。请各个部门务必通知到位，避免漏报，明年学校原则上将不再受理2012年外出进修的申请。

3.非专任教师（不包括辅导员）原则上不允许报考在职博士研究生（委培或定向）。辅导员进入本校后且在辅导员岗位上工作满三年方可申请报考在职博士研究生，具体要求参照《台州学院关于教职工继续教育工作的暂行规定》中专任教师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相关规定执行，并占所在部门脱产进修指标。

4.教师在职攻读研究生的脱产学习时间可由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和教师本人的需要确定，最高不超过3年，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

5.博士进入本校工作满一年后方可申请脱产做博士后。

6.学校鼓励教师以访学或博士后形式赴国外进修。

    另有个别外出进修的教职工已过正常进修年限尚未取得学历（学位），如确无法完成进修任务，请向校人事处提交终止进修任务的申请，否则学校今后将不予考虑其新提出的任何进修或培训申请。

联系人：徐璐洁   联系电话：85137101
    附件1：台州学院教职工学历（学位）培训进修申请审批表

附件2：台州学院教职工非学历（学位）培训进修申请审批表

附件3: -----学院2012年拟安排教职工进修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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